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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3、4 月间，某县中学保安徐某
某在其宿舍对该校初二女生小丽（化名，
14岁）实施猥亵、强奸。检察院起诉后，法
院以强奸罪、强制猥亵罪数罪并罚判处徐
某某有期徒刑8年。经查，徐某某曾两次
因犯强奸罪被判刑，属于有性侵犯罪前科
的人员，依法不应当被聘用为学校保安。

针对案件中发现的校园安全问题，检

察院向教育部门、公安机关发出检察建
议，督促开展校园安全专项检查，从严落
实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人员入职查询
制度，规范学校安保人员招录监管工作。
教育部门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学校安保人
员违法犯罪记录大排查，公安机关对保安
公司招录、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集
中整改。 本报记者 林舒佳

猥亵5岁女童 幼儿园工作人员获刑3年

2019年6月，某县幼儿园从事种菜、打
扫卫生工作的邓某某在幼儿园卫生室旁
对就读的女童小花（化名，5岁）实施猥
亵。检察院起诉后，法院以猥亵儿童罪判
处邓某某有期徒刑3年。

案发后，小花有明显的创伤后应激
障碍表现，时常半夜惊醒，对异性感到恐
惧，不爱与他人交流。检察院在办案过
程中发现，邓某某系精神发育迟滞人员，

幼儿园在教职人员招录管理、幼儿看护
照顾方面具有重大过错。为维护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检察院向被害人提供法律
帮助及司法救助，支持被害人父母向法
院提起民事诉讼并参与庭审发表意见，
要求幼儿园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2020 年 12 月，法院判决幼儿园赔偿被害
人精神损害赔偿金 3 万元，幼儿园已支
付并向被害人赔礼道歉。

检察机关让涉罪学生顺利参加高考

2020 年3月，某校高中在读学生小斌
（化名，17岁）驾驶二轮电动车肇事发生交
通事故，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缓
刑。二审期间，小斌因高考报名需提供户
口证明，公安机关出具其交通肇事犯罪证
明，教育部门按内部规定否决其报名资
格。检察机关认为教育部门的决定违反了

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剥夺了小
斌的受教育权。省、市、区三级检察机关积
极与同级教育部门沟通，提请人大对教育
部门相关规定进行合法性审查，组织召开
行政争议案件听证会，向教育部门、公安机
关发出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2021
年3月，小斌顺利报名参加高考。

拖拽殴打孩子 幼儿园老师获刑6个月

2019 年6月，某市幼儿托管班老师吴
某、王某使用拖拽、殴打、恐吓、禁食等方
式制止幼儿小涛（化名，2岁）哭闹，造成
小涛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经鉴定为轻
微伤。

检察院起诉后，法院以虐待被看护人
罪分别判处吴某、王某有期徒刑6个月，但
未判决适用从业禁止。检察机关经审查

认为吴某、王某违背教师职业要求侵害未
成年人，为预防再犯罪，应当对二人适用
从业禁止，遂向法院提出抗诉，法院采纳
抗诉意见，判决二人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
起 3 年内禁止从事未成年人看护教育工
作。同时，检察机关提出检察建议，要求
负有监管职责的主管部门加强直属管理
学校安全监管，强化师德师风教育。

强奸14岁女生 保安获刑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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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6月 1日起，12345政务服务
便民热线全面受理各类侵害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的求助、投诉、举报，政
策法规咨询和意见建议，并建立与
110、119、120、122等紧急热线的协
同联动机制。目前，我省已开通省、
州（市）、县（市、区）三级未成年人保
护热线。

据了解，开通的未成年人保护热
线，将按照“统一平台、一号对外、分级
受理（线上接单）、分类处置(线下派
单）、统一协调、便捷高效”等原则，有
效解决未成年人帮扶诉求发现难、报
告难、干预难、联动难、监督难问题，充
分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
拓展未成年人保护的渠道，快捷有效
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提供帮助。

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的有关诉求，
将严格按照12345热线工作流程进行
受理、派单、办理、答复、督办、办结、回
访、评价等，各地12345热线负责受理
涉及未成年人保护有关诉求并记录工
单、回答一般性咨询，不代替部门职
能，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办理有关业务、
应急处置等。

同时，各级12345政务服务便民
热线管理平台对未成年人保护有关诉
求受理信息、工单记录、回访评价等所
需的全量数据向同级有关部门实时推
送，为部门履行职责、事中事后监管、
解决普遍性诉求、科学决策提供数据
支撑。

省民政厅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各
级民政部门积极联合各成员单位与同
级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管理平台
及业务人员，共同开展12345政务服
务便民热线业务培训，学习《未成年人
保护法》规定，提高各部门对开通未成
年人保护热线的意义、作用的认识，增
强我省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合力。

本报记者 闵楠

日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成立少年
法庭工作领导小组，要求全省148家中基层
法院实现少年法庭全覆盖。截至6月1日，
已有14家中级人民法院和114家基层人民
法院设立少年法庭。云南法院在少年法庭
创设“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观察员”制度，“六
一”国际儿童节当天，首批8名观察员持聘
书到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上岗”。

少年法庭成立后，将对未成年人案
件实行网上自动分案。对于暂无条件设
立独立建制的法院，要求必须指定专门少
年审判团队或专门审判人员负责审理未
成年人案件；将通过不断深化与各职能部
门合作，认真贯彻落实新《未成年人保护
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探索构建
预防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工作体系，创设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观察员制度，以未成年
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打破司法信息壁
垒，助力未成年人全方位的司法保护。

本报记者 林舒佳 杨质高 摄影报道

云南法院将设立
148个少年法庭

我省检察机关将开展为期一年半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专项行动

重点监督5类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
昨日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云南省人

民检察院召开“检爱同行 共护未来”新闻
发布会，向社会发布了2020年全省未成年
人检察工作情况及“检爱同行 共护未来”
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专项行动开展情
况。会上还发布了8起云南检察机关未成
年人综合保护法律监督典型案例。

2020年，省检察院立足我省实际，坚
持问题导向，积极争取省委支持，在全国率
先成立省级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领
导小组。该领导小组由省委副书记任组
长、分管教育工作的副省长和省检察院检
察长任副组长，省级23个相关部门为成员
单位。各州（市）、县（市、区）也成立相应的
领导机构，推动各级党委政府把预防未成
年人违法犯罪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省
委领导、多部门协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
全方位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格局。

全省检察机关积极开展未成年人救助
工作，共救助刑事案件被害人382人，困境
未成年人63人，共发放司法救助金409万
元。同时帮助纳入社会救助94人，协助开
展生活安置56人，提供临时照料9人，协
助指定监护人5人，帮助重返学校34人。
全省各地根据办案中发现的如学校附近违
规销售烟酒、非法雇佣未成年人、宾馆及娱
乐场所登记管理、校园安全、学校食堂、早
婚早育等行政执法问题发出行政公益诉讼
诉前检察建议160件，其中123件获得整
改回复或相关行政单位已采取措施处理。

6月1日起，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
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将正式施行。
为贯彻落实“两法”，切实履行检察职能，呵
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省检察机关从
2021年5月起至2022年12月，将开展为期
一年半的“检爱同行 共护未来”未成年人保
护法律监督专项行动。省检察院在深入分
析研判的基础上，于近期制定下发了专项行
动《工作方案》，以“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专
项监督”作为贯穿本次全省三级检察机关未
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专项行动的主线，重点
监督五类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包括：因监
护问题引发的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涉在校
未成年人的性侵害案件；嫌疑人通过网络或
社交平台引诱、欺骗、威胁未成年人实施的

“社交型”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未成年人卖淫
类性侵案件；早婚、早育类性侵案件。

全省未成年人
保护热线开通


